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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等其他工

作和休息办法审核流程图

行政权力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（2007 年 6 月 29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

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）第三十九条

《宁夏回族自治区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审批办法》、《关于调整企业实行不定式工作

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审批办法》

申请人提出申请并提交相关资料

工作人员进行审查

对符合条件的予以受理，并开始计算时限
（5 个工作日）

劳动保障行政部门 20 个工作日内审核，
批复的有效期限不超过两年

报主管局长审批

经批准实行不定时工作制的用人单位，应当

在 3 日内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批复在在单

位内公示，公示时间不少于 5 个工作日。

申报材料：

①企业实行不

定时工作制和

综合计算工时

工作制等其他

工作和休息办

法请示和申报

表；②企业法人

营业执照副本

复印件、组织机

构代码证复印

件和法定代表

人身份证复印

件；③工会意见

或职工代表大

会讨论情况；④

职工花名册（包

括年龄、性别、

工种、所适用的

工时制职工签

名等）；⑤招收

转入职工备案

登记表；⑥提交

材料清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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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专门网站进行公示


